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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第二季度

可转债转股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环旭电子” 或 “公司” ） 截至2023年6月30日， 累计共有

112,000元“环旭转债” 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5,693股，占“环旭转债” 转股前

（2021年12月9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 截至2023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环旭转债” 金

额为3,449,888,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68%。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2023年第二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230,800股。

●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2023年第二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0股。 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

登记8,602,087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41.89%。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行权结果：

2023年第二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230,800股。 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

份过户登记6,203,605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46.16%。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结果：

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尚未有激励对象行权。

一、 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环旭电子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67号” 文核准，于2021年3月4日公开发行

了3,4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45,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33号文同意，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4月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环旭转债” ，债券代码“113045”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环旭转债” 转股期

为2021年12月10日至2027年3月3日。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环旭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20.2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自2021年6月

3日起，“环旭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0.25元/股调整为19.7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2年6月13日起，“环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75元/股调整为19.49元/股；因公司注销部分2019年回

购股份，自2022年7月21日起“环旭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9.49元/股调整为19.52元/股；因公司股票期权

行权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自2022年12月9日起“环旭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9.52元/股调整为19.50元/

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自2023年5月30日起，“环旭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9.50元/股调整为

19.0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日、2022年6月7日、2022年7月20日、2022年12月8日、

2023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9、

临2022-058、临2022-071、临2022-119、临2023-060）。

（三）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环旭转债”自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转股金额为3,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为153股，占“环旭转债”转股前（2021年12月9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尚未转股的“环旭转债” 金额为3,449,888,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99.9968%。

二、 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召

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2、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

授权确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的全部事宜。

3、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中的部分表述稍作修订，并已于2015年11月27日公告修订后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2015年激励计划》”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公司此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5年11月25日；同时鉴

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职务变动等原因不再具备获授股票期权的资格，对

此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人数和数量进行调整。此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人数由1,406人

调整为1,382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700万份变更为2,663.95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对授予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4、 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有152名激励对象离职、75名激励

对象自愿放弃期权及15名激励对象于2015年度、26名激励对象于2016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的原因，根

据《2015年激励计划》《2015年激励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以下同），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398.39万份。 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总数由1,382人调整为1,155人，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由2,663.95万份调整为2,265.56万份。

5、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有55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

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期权及17名激励对象于2017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的原因， 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98.665万份。 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总数由1,155人调整为1,099人，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数量由2,265.56万份调整为2,166.895万份。

6、 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 鉴于公司自2018年10月

30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有28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退休及13名激励对象于2018年度年绩效考

核未达标，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51.74万份（前述1名因退休而离职

的激励对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

权的期权作废）。 本次调整后， 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1,070人， 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2,115.155万份。

7、 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 鉴于公司自2019年10月28日

至2020年10月27日有24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死亡、2名激励对象退休及17名激励对象于

2019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2.61万份（前述

3名因死亡、退休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

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本次调整后，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1,043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

数量调整为2,092.545万份。

8、 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 鉴于公司自2020年10月

29日至2021年10月26日期间，有26名激励对象离职、8名激励对象退休，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6.14万份（前述8名退休的激励对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其已获准行权但

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本次调整后，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

1,009人（不含退休人员），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076.405万份。

9、 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 鉴于公司自2021年10月

27日至2022年10月25日期间，有30名激励对象离职、12名激励对象退休，同意注销上述离职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2.760万份；前述12名退休的激励对象，在退休时四个行权期均已获准行

权，因此继续保留行权权利，无需注销。本次调整后，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967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调整为2,053.645万份。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2023年第二季度行

权数量（份）

2023年第二季度行权

数量占可行权总量的

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

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等激励对象小计

0 0%

总计 0 0%

注明：由于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上市交

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3年6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3、行权人数

经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确认，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现有

激励对象为967人（不含退休人员）。 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有619人参与行权，其中2023年第二季度

0人参与行权。

4、2023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价格为15.54元/股。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共0股。

（四）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2023年第二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过户

0股，获得募集资金0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过户股份8,602,087股，累计获得募集资金133,676,432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和《关于核实〈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同日，监事会

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并对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发表了意见。

3、2019年8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官网对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19年8月24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在公示期间，公司未接到任何组织或

个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4、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 公司于2019年11月28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董事会确定2019年11月28日为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授

予日。 鉴于首次授予部分536名激励对象中，23名激励对象因放弃、退休和离职的原因，上述23名激励对

象不再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合

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公司监事会对调

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536名调整为513名，本

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240万份调整为2,164.50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调整为

1,716.70万份，预留授予部分为447.80万份不变。

6、 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2020年9月9日为授予日，向5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共计114万份，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

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

7、2020年9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间内，公司未接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8、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

权的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相关事项调整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以及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的

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调整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

鉴于公司自2019年11月29日至2021年10月26日，首次授予部分34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退

休、1名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监事不符合行权条件以及1名激励对象2020年度年绩效考核未达标的原因，同

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98.45万份；预留授予部分1名激励对象离职，同

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5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本次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权益的股权激励对象由513人调整为477人，首次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1,716.70万份调整为1,618.25万份；公司预留授予权益的股权激励对象由5人调整为4人，预

留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14万份调整为99万份。

9、公司于2022年5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调整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自主行权价格由12.67元/股调整为

12.41元/股，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自主行权价格由21.15元/股调整为20.89元/股。

10、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采用自主行权方式

行权的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采用自主行

权方式行权的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调整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

案》。 鉴于自2021年10月27日至2022年10月25日期间，有21名激励对象离职、8名激励对象退休、6名激

励对象2021年度年绩效考核未达标， 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08.545万

份。 本次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权益的股权激励对象由477人调整为448人，首次授予部分的股票期权授

予数量由1,618.250万份调整为1,509.705万份。

11、公司于2022年1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到期注销的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到期注销的议案》。 鉴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

期于2022年11月27日期满， 公司同意注销148名激励对象已到期未行权的1,658,795份股票期权；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于2022年11月8日期满，公司同意注销4名激励对

象已到期未行权的39.60万份股票期权。 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部分的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由1,509.705万

份调整为1,343.8255万份；预留授予部分的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由99万份调整为59.40万份。

12、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调整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自主行权价格由12.41元/股调整为11.98元/股，2019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自主行权价格由20.89元/股调整为20.46元/股。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行权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2023年第二季度行权

数量（份）

2023年第二季度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权情况

1 陈昌益 董事长 69,900 0.52%

小计 69,900 0.52%

二、其他激励对象合计 160,900 1.20%

总计 230,800 1.72%

注明：由于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上市交

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3年6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本季度尚未行权。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3、行权人数

经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确认，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现有激励对象为448人。 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337人参与行权，其中，2023年第二季度共有

29人参与行权。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可行权人数为4人， 截至2023年6月30日尚未有人参与行

权。

4、行权价格

自2023年5月30日起，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自主行权价格由12.41元/股调整为

11.98元/股，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自主行权价格由20.89元/股调整为20.46元/股。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共为230,800股。

（四）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2023年第二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过户

230,800股，获得募集资金2,826,517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6,203,605股，累计获得募集资金77,137,319元。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四、可转债行权及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3月

31日）

股票期权行权数

量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3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5,939,972 0 0 25,939,97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81,207,385 230,800 153 2,181,438,338

总股本 2,207,147,357 230,800 153 2,207,378,310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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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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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数量：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3,813,000股，行权期为2022年12月19日至2023年10月10日。

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62,382股，占本次可行

权总量的1.64%。 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3,441,118股，占本次可行权

总量的90.25%。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 （T日）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T+1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1、本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制定并实施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 合计向激励对象授予1,600.00万份股票期权。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合计向

334名激励对象授予1,438.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每股21.00元，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

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

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

核实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

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核查意见。

2021年9月1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

托，独立董事陈实强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2021年9月18日至2021年9月27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公示。 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1年9月28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1-046）。

2021年10月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

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1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

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2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2年8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进行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1.00元/股调整为20.822元/股，并于2022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2022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

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 决定取消49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165.00万份。 具体详见于2022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2022年12月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52），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2年12月19日至2023年10月

10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3年6月8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首次和预留）由20.822元/股调整为20.585元/股，决定取消9名离职激励

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25.5万份。 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9）、《公司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2、本激励计划的行权情况

2.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份）

可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

量（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先成 董事长 120,000 36,000 0 0%

胡明龙 董事、总经理 100,000 30,000 0 0%

曾映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

人员

100,000 30,000 0 0%

徐岩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80,000 24,000 0 0%

王红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

80,000 24,000 0 0%

项磊 董事 80,000 24,000 0 0%

李大巍 副总经理 80,000 24,000 0 0%

邱亮 副总经理 80,000 24,000 0 0%

王铮 核心技术人员 80,000 24,000 0 0%

彭国庆 核心技术人员 40,000 12,000 0 0%

小计 840,000 252,000 0 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业务骨干（265人） 11,870,000 3,561,000 62,382 1.75%

小计 11,870,000 3,561,000 62,382 1.75%

总计 12,710,000 3,813,000 62,382 1.64%

注1：徐岩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提出离职申请，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1月1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暨核心技术

人员离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后续公司将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

徐岩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处理。

注2：上表“本次”所指期间范围为2023年第二季度。

2.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股票。

2.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275人，截至2023年6月30日，共256人参与行权。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 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 （T日） 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二季度合计行权且完成登记的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

62,382股，行权后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

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截至2022年03月

31日）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截至2023年 06月

30日）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5,578,736 62,382 425,641,1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总计 425,578,736 62,382 425,641,118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3年第二季度，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共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过

户62,382股，获得募集资金1,297,798.91元，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002998

证券简称：优彩资源 公告编号：

2023-041

债券代码：

127078

债券简称：优彩转债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证券代码：002998� � � � � � �证券简称：优彩资源

债券代码：127078� � � � � � �债券简称：优彩转债

转股价格：7.35元/股

转股时间：2023年6月20日至2028年12月1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现将 2023� 年第二季

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关于核准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57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6亿元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为600.00万张，期限6年。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3〕4�号”文同意，公司 60,00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3年1月9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优彩转债” ，债券代码“127078”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12月20日）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6月20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8�年12月13日）止（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调整情况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7.35�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

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未发生改变。

二、“优彩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174,387,000 53.54 174,387,000 53.54

高管锁定股 0 0.00 0.0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174,387,000 53.54 174,387,000 53.5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011,400 46.57 407 152,011,807 46.57

三、总股本 326,398,400 100.00 326,398,807 100.00

2023年第二季度，“优彩转债”因转股减少30张，转股数量为407股。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余额为599,997,000元（5,999,970张）。 2023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510-68838661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3�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优彩资源” 股本结

构表。

2、截至 2023�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优彩转债” 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300876

证券简称：蒙泰高新 公告编号：

2023-043

转债代码：

123166

转债简称：蒙泰转债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蒙泰转债”（债券代码：123166）转股期为2023年5月8日至2028年11月1日；最新有效的转股价

格为25.95元/股；

2、2023年第二季度，共有21张“蒙泰转债” 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2,100元人民币）,合计转成

79股“蒙泰高新”股票（股票代码：300876）；

3、 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末， 公司剩余可转债为2,999,979张， 剩余可转债票面总金额为

299,997,900元人民币。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06号），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2年11月2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0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00,000.00元。 发行方式采用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

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1月25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债券代码“123166” ，债券简称“蒙泰转债”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11月8日，

T+4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3年5月8日至2028年11月1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蒙泰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26.15元/股。

2、、2023年4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具体方案为：以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96,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19,200,000.00元,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该权益分派方案于2023年4月27日除权除息。 根据可转换

公司债券相关规定，蒙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4月27日起由原来的26.15元/�股调整为25.95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二季度，“蒙泰转债”因转股减少21张，转成股份数量为79股。 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末，

“蒙泰转债”尚有2,999,979张，剩余票面总金额为299,997,900元人民币。2023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

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3年3月31日）

股份变动数

量（股）

本次变动后

（2023年6月3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67,755,000.00 70.58 0.00 67,755,000.00 70.58

高管锁定股 75,000.00 0.08 0.00 75,000.00 0.08

首发前限售股 67,680,000.00 70.50 0.00 67,680,000.00 70.5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8,245,000.00 29.42 79.00 28,245,079.00 29.42

三、总股本 96,000,000.00 100.00 79.00 96,000,079.00 100.00

三、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663-3904196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3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蒙泰高新”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3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蒙泰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3992

证券简称：松霖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40

转债代码：

113651

转债简称：松霖转债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有46,000元“松霖转债” 已转换成厦门松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2,76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0.0007%。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2023年6月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松霖转债” 金额为609,954,000元，占

“松霖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25%。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共有25,000元“松霖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

股份，本期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506股。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40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7月20日公开发行了61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1,000万元，期限6年。 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二）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17号文同意，公司61,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

8月17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松霖转债” ，债券代码“113651” 。

（三）根据相关规定及《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松霖转债” 自2023年1月30日起可

转换本公司股份，转股价为人民币16.58元/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约定，“松霖转债”自2023年1月30日开始可转

换为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松霖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松霖转债的转股价格从调整前的16.58元/股调整为16.38元/股。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共有25,000元“松霖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份，本期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1,506股。 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有46,000元“松霖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768股，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7%。

公司尚未转股的“松霖转债”金额为609,954,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2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2023年第二季度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数

(2023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股份数

(2023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1,011,120 1,506 401,012,626

总股本 401,011,120 1,506 401,012,626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松霖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92-3502118

咨询邮箱：irm@solex.cn

特此公告。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

2023-28

号

债券代码：

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债券代码：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9.75元/股

转股日期：2020年9月2日至2026年2月25日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现将2023年

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66号文核准， 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公开发行了

1,2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20,000.00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

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

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不足120,000.00万元的部分由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12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3月1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债券代码“128097”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5月，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奥佳转债”的转

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佳转债” 转股价格为10.89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10.69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1年4月，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奥佳转债”的转

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佳转债” 转股价格为10.69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10.39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4月3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2年5月，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奥佳转债”的转

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佳转债” 转股价格为10.39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10.09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2年9月，公司办理完成了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事宜，共注销公司股份7,249,748股。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奥佳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佳转

债”转股价格为10.09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10.0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9月13日（除权

除息日）起生效。

2023年5月，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奥佳转债”的转

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佳转债”转股价格为10.05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9.75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2021年4月23日、2022年5月25日、2022年9月13日、2023年5月23日在

《中 国 证 券 报 》、《证 券 时 报 》、《上 海 证 券 报 》、《证 券 日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相关公告。

（四）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规定，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

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0年9月2日至2026年2月25日。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二季度，“奥佳转债”因转股减少4,000.00元（40张），转股数量为403股；截至2023年6月

30日，“奥佳转债”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458,340,400.00元（4,583,404张）。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具体如

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股份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82,612,843 29.29% 0 182,612,843 29.29%

高管锁定股 182,612,843 29.29% 0 182,612,843 29.2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0,856,269 70.71% 403 440,856,672 70.71%

三、总股本 623,469,112 100.00% 403 623,469,515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奥佳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 2020年 2月 2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92-3795739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3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3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奥佳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0797

证券简称：浙大网新 公告编号：

2023-028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7/7 － 2023/7/10 2023/7/10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15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存放于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以股权登记日（2023年7月7日）总股本1,027,527,102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所持有公司股份数732股后的股份总数1,027,526,3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30,825,791.10元。

4.�除权（息）参考价格计算方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人民币0.3元现金（含税），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027,526,370×

0.03）÷1,027,527,102≈0.03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03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7/7 － 2023/7/10 2023/7/1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外， 公司全体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

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

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

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股息0.027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

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27元人

民币。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事项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950500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